
新北市貢寮區和美國小 110 學年度推動家庭教育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家庭教育法 

       二、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推行家庭教育計畫 

 貳、目標： 

 一、厚植本市家庭教育資源，落實親師生對家庭教育應有之概念，並用教 

     育的力量推展優質的家庭教育環境，使市內每一個家庭皆能務實發揮

家庭教育之功能。  

二、增進學校教師對家庭教育之重視，提昇教師對家庭教育之專業知能，

促進學校家庭教育課程之發展，培養學生家庭教育正確觀念，達成學

校家庭教育效能。 

參、實施範圍： 

一、親職教育：增進父母職能之教育活動 

二、子職教育：增進子女本分之教育活動  

三、性別教育：增進性別知能之教育活動  

四、婚姻教育：增進夫妻關係之教育活動  

五、倫理教育：增進家族成員相互尊重及關懷之教育活動  

六、家庭資源與管理教育：增進家庭各類資源運用及管理之教育活動  

七、其他家庭教育事項。  

肆、推動組織： 

職  稱 姓  名 職  別 任      務 

主任委員 張麗秋 校長 總理家庭教育實施各項事宜 

當然委員 吳威德 家長會長 督導家庭教育實施各項事宜 

執行秘書 吳耀郎 學輔主任 辦理家庭教育實施相關事宜 

委員 李守唐 
教務主任 

(行政代表) 
協助規劃家庭教育課程事宜 

委員 黃韻玲 教師代表 

1. 執行家庭教育課程。 

2. 彙整家庭教育課程實施成果。 

3. 協力推動家庭教育相關活動。 



職  稱 姓  名 職  別 任      務 

委員 馮勝順 教師代表 

1. 執行家庭教育課程。 

2. 彙整家庭教育課程實施成果。 

3. 協力推動家庭教育相關活動。 

委員 姚秀勤 家長代表 
1.推動辦理家長會親職教育事宜。 

2.協同學校推動家庭教育相關事宜。 

3.擔任家庭教育推動顧問。 

伍、實施原則：  

一、全員參與：家庭教育推動小組共同擬定家庭教育實施計畫，由學輔處統籌

辦理，其他處室協同執行，全校親師生共同參與。  

二、融入課程：各學年應將家庭教育實施內涵適當融入各領域課程實施，每學

年至少四小時。  

三、多元彈性：學校辦理相關活動應適當融入親職、子職、性別、倫理、婚

姻、家庭資源與管理等家庭教育實施內涵。 

陸、實施對象： 全校教師、家長、學生。  

柒、實施方式： 
一、 依據本實施計畫成立執行小組，定期召開會議。  

二、 配合家庭教育法規，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年應推展四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課

程及活動，學校推展四小時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以融入課程教學為主、

辦理相關活動為輔，採多元、彈性、符合終身學習之方式，依其對象及實

際需要辦理。  

三、會同家長會辦理親職教育及相關活動，並建立、彙整相關議題資料或學習

單，供教師參考。  

四、推展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推行家庭教育之中程計畫。  

五、提供相關家庭教育諮商或服務：建置校園高危險群學生網絡，預防偏差行

為。 

六、鼓勵教師參加家庭教育相關課程研習。  

捌、實施項目：  

一、110 學年度家庭教育融入各學年領域課程實施： 詳見 110 學年度課程計畫

重大議題融入表。  

二、110 學年度和美國小家庭教育活動推動計畫:陸續規劃中，規畫完畢即召開 

    家庭教育活動推動小組會議。 

玖、本計畫經家庭教育委員會審議通過，經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